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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8,867,75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9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新科技 股票代码 3015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邹小敏 孙晗笑

办公地址 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十二托
乌塘地段

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十二托
乌塘地段

传真 0752-6531634 0752-6531634

电话 0752-6531633 0752-6531633

电子信箱 xmzou@meixin-wpc.com hanxiaosun@meixin-wpc.
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塑木复合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户外地板、墙板、组

合地板等新型环保塑木型材，产品广泛应用于家庭院落阳台、公用建筑设施、园林景观建设等
户外环境。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新型环保塑木型材的研发，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自
主创新，成功在配方设计、共挤成型、安装技术等方面构建了多项技术壁垒。 多年来公司坚持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塑木产品，助力打造优质无忧的户外生活空间，凭借具有原木质感的全包
覆塑木产品系列受到世界各地用户的喜爱。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1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171,269,986.82 939,377,477.45 939,377,477.45 24.69% 689,176,032.79 690,186,52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27,577,658.26 448,886,243.21 448,877,657.36 17.53% 367,062,288.13 367,043,163.09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793,118,566.29 746,189,001.38 746,189,001.38 6.29% 694,711,768.89 694,711,76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5,917,054.80 84,736,695.32 84,747,234.51 -10.42% 93,488,815.91 93,469,69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9,638,963.76 82,469,286.77 82,479,825.96 -3.44% 90,489,449.61 90,470,324.5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9,110,545.48 -150,669,032.08 -150,669,032.08 7.67% -213,781,196.73 -213,781,196.73

基本每股收 益
（元 /股） 0.85 0.95 0.95 -10.53% 1.08 1.08

稀释每股收 益
（元 /股） 0.85 0.95 0.95 -10.53% 1.08 1.0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5.55% 20.66% 20.70% -5.15% 33.81% 33.8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6 号”）。
解释第 16 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

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 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
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在首次施行上述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
期初至本解释施行日之间发生的上述交易，企业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
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上述会计处理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对租赁业务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的，按照解释第 16 号的规定进行调整。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9,952,050.92 210,311,097.91 198,875,094.53 193,980,32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146,200.37 25,786,254.58 14,210,321.61 17,774,27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7,282,576.97 25,577,877.51 14,530,663.94 22,247,84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2,349,472.05 -53,904,797.74 4,072,239.57 -16,928,515.2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5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9,352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兴亚洲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48.01% 42,803,571.00 42,803,571.00 不适用 0.00

江苏疌泉
大亚林工
产业基金
（有 限 合
伙）

其他 16.09% 14,345,313.00 14,345,313.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西
博肆号新
技术创业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7.18% 6,400,000.00 6,400,000.00 不适用 0.00

张家港保
税区梵创
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18% 6,400,000.00 6,400,000.00 不适用 0.00

汪忠远 境内自然
人 3.58% 3,190,000.00 3,190,000.00 不适用 0.00

郑小明 境外自然
人 2.69% 2,400,000.00 2,400,000.00 不适用 0.00

隽临环球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2% 2,250,000.00 2,250,000.00 不适用 0.00

惠州市恒
信通投资
管理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1.35% 1,200,000.00 1,200,000.00 不适用 0.00

惠州市天
达投资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30% 1,160,000.00 1,160,000.00 不适用 0.00

上海素值
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
（有 限 合
伙）

其他 1.28% 1,142,857.00 1,142,857.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郑小明与新兴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实控人是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以上控制关系为截至披露日最新情况。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重要事项。
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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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

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四）款的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

发行 A 股股票或者仅发行 B 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

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 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截至 2024 年 4 月 16
日，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十三个交易
日低于 1 元， 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2.3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

收盘价均低于 1 元，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 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的决定之日止。 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值退市的第四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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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4 年 4 月 16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4 月

16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4 月 16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 至当日下午 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运达中央广场写字楼 A 座 32 楼，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行政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学武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44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43,561,567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3.2231%。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额 127,966,585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5.2689%。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2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5,594,982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9542%。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 3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6,064,074 股，占公司总股份
数的 8.19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469,09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39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 人，代表股份 15,594,98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9542%。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湖南启元律师
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3,561,56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3,561,56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3,561,56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3,561,56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143,561,56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同意 143,561,56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43,561,56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3,561,56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3,561,56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17,23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湖南盐津铺子控股有限公司、张学武先生、张学文先生、兰波先生及杨林广先生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143,561,56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同意 143,561,56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 1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43,059,067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张磊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064,074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湖南盐津控股有限公司、张学武先生、张学文先生、兰波先生、杨林广先生、黄敏

胜先生、张磊先生、李汉明先生、杨峰先生及张杨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莫彪、周晓玲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

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4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773� � � � �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4-009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中选十三省(区、兵团)联盟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弘药业”）参加了十三省(区、兵团)联盟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十三省(区、兵团)联盟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包含：河南、山西、内蒙

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海南、贵州、青海、宁夏、广西、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投标工作，本次省际联盟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旨代表上述地区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第二、三、四、五批协议
期满品种开展接续集中带量采购。 公司的枸橼酸莫沙必利片中选本次带量采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中选产品情况

中选企业 中选品种 适应症 规格 包装数量 中选价格

康弘药业 枸橼酸莫沙必利片 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胃炎伴有烧心、暖气、恶心、呕吐、早饱、上腹胀、上腹痛等消化道症状者 5mg 48 片 /盒 0.558 元 /片

备注：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正式执行之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十三省（区、兵团）联盟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文件》（编号：YPLH-YD2024-1））
二、 此次中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中选的枸橼酸莫沙必利片于 2020 年 12 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0B05220）。
本次集中采购是十三省(区、兵团)联盟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十三省(区、兵团)联盟药品集中带量采购，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药品带量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

购量。 若公司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后，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相关产品的销售规模，扩充合作渠道，促进公司相关产品国内市场的开拓，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三、 风险提示
目前上述药品的中选信息已公布，公司中选药品相关购销协议尚未签订。 由于药品的生产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569� � � � � � � � � � 证券简称：ST 步森 公告编号：2024-011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2023 年年度报告
及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计划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披露《2023 年
年度报告》及《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 根据目前年度报告和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工作进展情况，

预计完成时间晚于预期。公司本着审慎原则及对广大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同时为确保定期报告
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及完整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并获同意，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及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时间变更为 2024 年 4 月 30 日。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公司已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2023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4-006），截至目前不存在应修
正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调整定期报告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
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89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2024-14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情况
(一)�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 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漯河市牡丹江路 288 号双汇总部大楼一楼报告厅。
(四)�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4 月 16 日 15:30。
(五)� 网络投票时间：2024 年 4 月 16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4 月 16 日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 年 4 月 16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万隆先生。
(七)�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31 人，代表股份 2,565,912,824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0596%。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6 人，代表股份 2,437,767,58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609%。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105 人 ， 代表股份

128,145,2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86%。
3.�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23 人，代表股份 128,740,07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58%。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以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 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 议案表决结果
1.00《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565,080,805 股，反对 776,319 股，弃权 55,700 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6%。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2.00《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2,564,554,905 股，反对 1,302,219 股，弃权 55,700 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3.00《公司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565,080,805 股，反对 776,319 股，弃权 55,700 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6%。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4.00《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2,526,398,869 股，反对 271,919 股，弃权 39,242,036 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6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9,226,1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9.3072%， 反对 271,91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2%，弃权 39,242,03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816%。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5.00《关于续聘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565,179,674 股，反对 616,350 股，弃权 116,800 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8,006,9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4305%， 反对 616,35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88%，弃权 116,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7%。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6.00《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565,633,905 股，反对 275,919 股，弃权 3,000 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8,461,15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833%， 反对 275,91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3%，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7.00《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2,565,617,205 股，反对 292,619 股，弃权 3,000 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8,444,45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704%， 反对 292,61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3%，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8.00《关于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2,565,619,105 股，反对 290,719 股，弃权 3,000 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8,446,35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719%， 反对 290,71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58%，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二)� 律师姓名：张小满、靳明明、郭旭。
(三)�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五、 备查文件
(一)�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 法律意见书；
(三)�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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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定期）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定期）书面通知。 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在深圳以现场和电话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张雁南董事以电话方式出
席，其余 8 位董事以现场方式出席，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张纳沙董事长
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以下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2023 年度实现净利润 6,009,158,107.96

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分别：
（1）提取 10%的一般风险准备金、10%的交易风险准备金共计 1,201,831,621.60 元，因法定

盈余公积金累计额已达到注册资本的 50%以上，本年不再提取。
（2）计提永续次级债券利息 1,276,500,000.00 元。
（3）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风险准备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按照公募基金托

管费收入的 2.5%提取一般风险准备金 374,576.94 元。
（4）根据《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

见＞操作指引》的规定，按不低于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管理费收入的 10%计提一般风险准备金
13,796,561.39 元。

进行上述利润分配事项后，本年度实现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3,516,655,348.03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4,083,194,642.51 元， 减去 2023 年度指定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处置

转出未分配利润 77,326,619.48 元， 减去公司 2023 年已实施的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分配的
股利 2,595,355,931.79 元，年末累计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24,927,167,439.27 元。

根据相关规定，可供分配利润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部分，不得向股东进行现金分配，年末
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中公允价值变动（税后）为 205,813,722.34 元，因此，公司 2023 年末可供投资
者现金分红部分为 24,721,353,716.93 元。

从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等综合因素考虑，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 2023 年末
总股本 9,612,429,37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2.70 元（含税），共派送现金
红利 2,595,355,931.79 元，尚未分配的利润 22,331,811,507.48 元转入下一年度。 若公司股本总
额在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授予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
事项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股东大会审议确定的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调整计算现
金分配比例。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提请股东大会同
意公司董事会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等规定及
《公司章程》，研究制定 2024 年中期分红方案。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3、《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 2023 年度独立性评估的专项意见》

与本决议同日公告。
4、《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与本决议同日公告。
5、《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与本决议同日公告。
6、《关于 2023 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在审议公司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张纳沙女士、邓舸先生、姚飞先生回避表决，本议项
的表决结果为：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2）在审议公司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姚飞先生、刘小
腊先生回避表决，本议项的表决结果为：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3）在审议公司与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李石山先生
回避表决，本议项的表决结果为：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4）在审议公司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张纳沙女士回避表
决，本议项的表决结果为：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5）在审议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时，全体董事回避表决，因非关联董事人数
不足三人，本议项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公告。
7、《关于 2024 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公司 2024 年度自营投资额度拟确定如下：
（1）公司 2024 年自营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投资规模不超过净资本的 80%。
（2）公司 2024 年自营非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投资规模不超过净资本的 400%。
（3）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符合证监会有关自营管理和风险监控相关规定的条件下，根据

市场环境变化和公司实际情况，在上述额度内灵活配置资金规模。
上述自营投资额度不包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8、《关于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为其全资子公司常规性业务提供担

保事宜的议案》
同意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为其全资子公司的常规性业务提供相

应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港币 2 亿元。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关于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为其全资子公司常规性业务提供担保

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公告。
二、董事会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1、《2023 年度经营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2、《关于 2023 年度风险控制情况考核评价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在张纳沙董事长、邓舸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其余七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3、《2023 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3 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尚需向股东大会报告。
4、《2023 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3 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与本决议同日公告。
5、《2023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议案表决情况：在邓舸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其余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3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尚需向股东大会报告。
6、《2023 年度合规总监考核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7、《2023 年度合规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8、《2023 年度廉洁从业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9、《2023 年度风险管理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10、《关于 2024 年度公司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含重大风险限额）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11、《2023 年度流动性风险管理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12、《2023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13、《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与本决议同日公告。
14、《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1）同意聘任吴国舫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其任期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履职期限届满之日止。
（2）免去谌传立先生公司副总裁职务。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吴国舫先生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15、《关于向国信弘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董事并推荐董事长人选的议案》
（1）同意委派周中国先生担任国信弘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推荐为董事长人选。
（2） 自周中国先生履职之日起， 成飞先生不再担任国信弘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董事职务。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6、《关于向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委派董事并推荐董事长人选的议案》
（1）同意委派揭冠周先生担任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推荐为董事长人选。
（2）自揭冠周先生履职之日起，周中国先生不再担任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董事

职务。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7、《关于向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董事的议案》
（1）同意委派鲁伟先生担任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自鲁伟先生履职之日起，柏

有勇先生不再担任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2）同意委派曾晓亮先生担任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自曾晓亮先生履职之

日起，吴联生先生不再担任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8、《关于向证通股份有限公司推荐监事人选的议案》
（1）推荐吴士荣先生为证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人选。
（2）自吴士荣先生履职之日起，刘汉西先生不再担任证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职务。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9、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集召开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一）表决事项
1、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5、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6、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7、关于 2023 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关于 2024 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9、关于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为其全资子公司常规性业务提供担

保事宜的议案。
（二）非表决事项
1、2023 年度董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2、2023 年度监事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3、2023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授权董事长决定。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根据独立董事提交的关于独立性情况的自查报告，出具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 2023 年度独立性评估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吴国舫先生简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7 日
附件：吴国舫先生简历
吴国舫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1971 年 7 月，博士。 曾任中国证监会发

行监管部处长、法律部副主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业务总监等职务。
现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兼投资银行事业部总裁。

吴国舫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吴国舫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
存在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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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定期）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定期）通知。 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在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
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监事会召集人洪伟南主
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审
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议案，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状况，有利于公
司的长期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议案表决情况：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就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出具如下专项审核

意见：
经审核，全体监事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议案表决情况：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与本决议同日公告。
三、审议通过《2023 年度合规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